附件5
2024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
评选推荐材料报送说明

一、报送总要求

所有参加2024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评选推荐的人选均应填报《山西省2024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申报书》。

参加文化和旅游部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评选推荐的人选还应填报《2024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申报书》。

各市文化和旅游局应填报所有评选推荐人选的《2024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评选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》，报送所有评选推荐人选附件材料等。

二、书面评选推荐材料具体要求

书面推荐材料均需用A4纸打印。内容包括：
（一）各市推荐报告1份，须加盖推荐单位公章（市文化和旅游局），电子版为PDF格式。内容需包括：推荐程序、人选情况（须明确拟推荐资助人选情况）、征求当地相关部门意见情况等。
（二）各市《2024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评选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》1份，拟推荐资助人选排前面，须加盖推荐单位公章（市文化和旅游局），电子版为WORD格式，务必填写清楚联系人信息，便于信息反馈。
（三）申报书及附件材料合并装订本每位人选2份。

评选推荐人选的《山西省2024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申报书》、《2024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申报书》签字盖章页上须人选本人签字，县级、市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加盖公章，电子版为PDF格式。

   附件材料：1-3项必须提供，4-10项凡在申报书中填写的内容，均须提供附件证明材料。附件材料电子版为PDF文件（请控制文件大小，单个文件不超过15M）。
申报书和附件材料合并装订成册，确保所有材料的清晰可辨（特别是各类证照复印件和签章），加盖推荐单位骑缝章。
附件材料包括：

1.附件材料目录；

2.政审材料(包括政治表现、遵纪守法等情况)，须加盖推荐单位公章（县文化和旅游局）；

3.身份证复印件(正反面)；

4.学历学位、职称/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；

5.现工作单位、项目依托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6.个人主要业绩成果证明材料；

7.主持、策划、推广过的有较大影响力的项目/活动证明材料，其中拟推荐资助人选须提供清晰的依托项目证明材料；

8.获项目支持情况证明材料；

9.所获奖项(荣誉称号)证书复印件；

10.社会兼职证明材料。

三、电子材料具体要求

（一）报送书面材料同时，将上述全部书面材料以电子光盘形式报送1份，内容与纸质材料保持一致。电子材料中，每个人选扫描成1个PDF文件，内容包括申报书及附件材料，同时提供WORD格式的申报书便于信息汇总，将同一个人的材料放入以其名字命名的文件夹。
（二）电子材料请另发送至sxswhtrsc@163.com邮箱。
四、材料报送地址

报送地址：太原市滨河西路南段129号焦煤双创基地B座12层1217室

联系单位：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人事处

联系电话：0351-7322060

